國立臺北大學公共事務學院財政學系106學年度第2次系務會議紀錄
日    期：106年11月9日（四）中午12:00
地    點：財政學系533研討室

提案人：系主任交議
案  由：修訂本系轉系轉學辦法第8條及第9條條文，提請討論。
	國立臺北大學財政學系轉系轉學辦法

	條次
	修正條文
	現行條文
	說明

	第八條
	依第四、五條、六條規定初審合格者，若總人數超過法定餘額，就初審合格者，擇優錄取。
	依第四、五條規定初審合格者，若總人數超過法定餘額，就初審合格者，擇優錄取。
	

	第九條
	依前五條規定辦理初選名額後，如有需要，得由本系個別通知該學生前至本系口試，以決定最後錄取名單。
	依前四條規定辦理初選名額後，如有需要，得由本系個別通知該學生前至本系口試，以決定最後錄取名單。
	
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

國立臺北大學財政學系轉系轉學辦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七十九年四月十六日系務會議通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九十年四月二十四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
98年6月12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（修訂第9條及第11條）
105學年度第2次系務會議（105.11.3）第4案修正通過
[bookmark: _GoBack]106學年度第2次系務會議（106.11.9）修訂第8、9條

一 本校各系學生申請轉入本系，除本校學生轉系辦法另有規定外，由本系轉系甄選委員會依本辦法辦理。
2 本系轉系甄選委員會由本系講師以上專任教師組成之，系主任為召集委員。
3 本系原則上僅收二年級轉系生，惟各系二年級學生得申請降轉本系二年級。
4 本校各系學生申請轉入本系，需學期成績在原班級排列前百分之五十以內之名次，小數不計。
5 各系申請轉入本系錄取名額以不超過三名為原則，依名次順序錄取。
6 本系進修學士班學生成績排名在全班前百分之五(含)以內者，且須修習本系大一全部專業必修科目者，得申請轉入本系學士班，名額每學年度以一名為限。
7 依第四、五條規定初審合格後，倘猶有法定餘額，以前百分之二十之名次為原則，考慮增加各系之錄取名額。
8 依第四、五、六條規定初審合格者，若總人數超過法定餘額，就初審合格者，擇優錄取。
9 依前五條規定辦理初選名額後，如有需要，得由本系個別通知該學生前至本系口試，以決定最後錄取名單。
10 經本系核准轉入之轉系生，其專業科目學分之抵免，於甄選時，由甄選委員會決定之，並個別通知學生。不受本系抵免學分審查辦法規定之限制。
十一 轉學生之入學依規定辦理。
十一 轉學生學分之抵免，依本系學生抵免學分審查辦法規定辦理。
十二 本辦法由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之，修正時亦同。


